非危险品保函

提单号：GXDRN16032347 

装港：                   卸港： 

英文品名：  

中文品名：  

产品包装：                     件数： 

产品重量：                     体积： 

产品外观与性状：

本产品主要用途： 

我司特此证明上述产品为一般化工品，不属于《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一书中所列的危险品，因而无需在装港和目的港按照危险品申报。其包装及装卸均符合海上运输要求。如以上陈述不实而引起在运输途中发生任何问题，承运人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根据情况需要将货物卸下、销毁或者使之不能为害，而不负赔偿责任。我司对于承运人因运输此类货物所受到的损害，应当负赔偿责任。而且承运人将保留依据有关法律及港监有关规定向我司追究法律责任年的权力。所有责任与相关费用由我司承担！

                    （发货人盖公章）






                         ____年____月____日
